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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18-113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交所《问询函》的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

板问询函【2018】第 72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公司核实情况，现将

回复的内容公告如下： 

一、请详细说明你公司筹划该次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背景、具体过程、目前

进展、下一步工作安排及该事项对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提

示相关风险。 

回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94,009,999 股，占公

司总股本 42.57%；其累计质押股份 790,557,23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2.38%，占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99.57%。因阙文彬先生与华龙证券、东莞证券、东北

证券、民生证券等多家机构存在股权质押融资或其他形式的融资，其持有的公司

全部股份已被多家法院冻结或轮候冻结。为解决债权债务纠纷，阙文彬先生筹划

引进战略投资者，未来可能通过协议转让或司法拍卖等形式被动减持公司股份，

而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该事项公司在 2018 年 7 月 12 日关于《实际控

制人可能发生变更的公告》中披露）。2018 年 10 月 6 日，阙文彬先生与张玉富

先生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张玉富先生拟以偿债获股的方式受让其持有

的公司 794,009,999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2.57%）。公司已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了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详见《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

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4 号）。 

截止 2018 年 10 月 16 日，张玉富先生已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瓦房店第三

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和《保证担保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张玉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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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先生向本公司提供 8000 万元借款，借款期限 12 个月，借款年利率为 8%，同

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瓦房店第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目前公司

已经收到 8000 万借款，根据协议约定，《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已经生效，交易双

方将加快推进本次股份转让交易事项。 

自框架协议生效后至股权过户前，阙文彬先生及张玉富先生将致力于保持上

市公司现有团队稳定，框架协议的签订及控股股东的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在上市公司对外融资和流动性方面，张玉富先生将提供必

要的协助和支持，进一步提升公司融资能力，将间接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积

极正向影响。 

由于本次交易以偿债获股的形式进行，涉及多家债权人，加之阙文彬先生持

有公司全部股份（标的股份）已被多家法院冻结或轮候冻结。本次签订的为框架

协议，双方将根据债权债务处理情况，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最终

能否实现，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请结合控股股东目前股份锁定和减持承诺履行情况、股票质押冻结情

况等，说明该次控制权变更是否存在违反承诺或转让受限的情形，包括但不限

于《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等。 

回复： 

阙文彬先生持有公司全部股份（标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2018 年 4

月 26 日，阙文彬签署了《说明及承诺》，“……本人未有在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

至实施完毕期间内在二级市场上主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但因本人所持公

司全部股份被司法冻结，本人正在积极筹措资金偿还有关债务，如果资金筹措不

及时，不排除本人所持股份被司法等强制拍卖的情形或其他形式，而导致减持。”

（详见 2018 年 5 月 2 日公司披露的《重大资产购买预案》），本次控股权的变更

与该《说明与承诺》不存在冲突。 

经核查，并经阙文彬先生本人确认，截止目前阙文彬先生及本公司不存在《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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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结合本次股权转让的方式，补充说明本次转让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并分析张玉富及相关方是否具有履约能力，如履行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

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张玉富先生及阙文彬先生基于当前全部标的股份质押及冻结状态对公司运

营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基础上，结合交

易的可行性，本次股权转让是以偿债获股（质押标的股份而产生的债务）的方式

进行，目前质押标的股份而产生的债务本息合计约 50 亿元，折合每股价格约 6.27

元，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2.25 元，《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签订前

一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4.36 元/股。交易价格较每股净资产溢价约 178.67%，较

协议签订前一日收盘价溢价约 43.81%。该定价是交易双方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共

同认可的基础上作出的，交易价格合理且具备可操作性（但能否最终实现股权交

割过户，仍具有不确定性）。 

张玉富先生现为中元融通投资有限公司、大连国贸中心大厦有限公司、辽宁

中水亚田实业有限公司、中海石化（营口）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具有多年

金融及实体从业经验，拥有成熟的业务管理团队，上述四家企业经审计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合计约 191 亿元，净资产约 77 亿元。其下属的资本运营

公司、销售公司、物业公司等现金流充裕、经营状况良好，同时也获得了当地政

府的认可和大力支持。张玉富先生多年积累的有形与无形资产为其协调偿债、履

约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请补充披露张玉富及相关方本次收购的最终资金来源，如存在借款，

请补充说明借款金额、对象、期限、利息和抵押物等情况，如相关资金筹措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请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张玉富先生本次收购所需的资金的最终来源于个人自有资金。根据双方签订

的框架协议，张玉富先生最终使阙文彬先生及四川恒康发展有限公司因质押标的

股份产生的债务得到豁免即视为转让条件实现，具体方式张玉富先生将根据债权

债务的实际情况与相关方达成。经张玉富先生本人确认，当前资金筹措不存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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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 

 

五、你公司认为需披露的其他事项。 

回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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